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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2021_2022__E5_8F_B8_E

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1844.htm 【重点法条】 第一百四

十二条 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依照本章的规定确定。 中

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

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

际惯例。 第一百五十条 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

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 【相关

法条】 《民通意见》第178、192～195条。 【意思分解】 《

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是我国现行

法上关于国际私法法律规范的最重要规定。在司法考试中，

本章内容主要是放在卷一作为国际私法的内容加以考查的。

本章规定多属记忆性内容，望广大考生加强记忆，提高记忆

的准确度。 以上两个条文确立了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的

一般规则：优先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但有两个例外： 

1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国际条约条款； 2适用国际惯例

，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的。 【不要混淆】 务

必掌握《民通意见》第178、192～195条的内容，尤其是第193

条关于外国法律查明的规定。 【重点法条】 第一百四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定居国外的，他的民事行为能力可以适

用定居国法律。 【相关法条】 《民通意见》第179～184条。 

【意思分解】 关于公民行为能力的法律适用，是最为复杂的

，考生可一一识记以上六个条文的内容，注意区分不同情形



。 【重点法条】 第一百四十四条 不动产的所有权，适用不动

产所在地法律。 【相关法条】 《民通意见》第186条；《继

承法》第36条。 【意思分解】 “不动产所在地法”规则，是

最容易掌握的法律适用原则，注意相关法条的细节性规定。 

【重点法条】 第一百四十五条 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

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涉外合同

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

律。 【相关法条】 《合同法》第126条。 【意思分解】 1涉

外合同争议的法律适用可由当事人选择； 2未选择的，适用

最密切联系地法； 3注意有3类合同的专属法律适用规定(《合

同法》第126条第2款)。 【重点法条】 第一百四十六条 侵权

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当事人双方国籍相

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也可以适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

者住所地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领域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不作为侵权行为处理。 

【相关法条】 《民通意见》第187条。 【意思分解】 侵权责

任争议的法律适用，是本章中司法考试出现频率最高的知识

点，应予重视。 1侵权责任争议的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是侵

权行为地法，侵权行为地包括： (1)侵权行为实施地； (2)侵

权行为结果发生地。 2当事人双方同一国籍或在同一国家有

住所的，也可适用当事人本国法或住所地法。 3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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